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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171条第2款中相对人的“善意”应为相对人“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与本条第3款相对

人“不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采不同理解。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之后，能否依本条第

3款主张无权代理人责任取决于相对人是否就不知行为人欠缺代理权存在过失。只有当相对人非因过失

而不知行为人欠缺代理权时，才能依本条第3款向行为人主张法定无过错赔偿责任，赔偿范围以履行利

益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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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na fide counterpart in Article 171, Paragraph 2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 a person who does not know that the actor has no agenc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unterpart in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which is the person does not know that the actor has 
no power of agency without negligence. After the bona fide counterpart exercises the right of res-
cission, whether he can claim the liability of an unauthorized agen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ounterpart is at fault for not knowing that the actor l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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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of agency. Only when the counterpart does not know that the actor lacks agency rights 
due to no fault, can he claim the statutory no-fault compensation liability against the actor in ac-
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and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is limited to the perfor-
mance of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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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无权代理情形中，为进一步平衡当事人利益，《民法典》第 171 条第 2 款赋予善意相对人撤销权以

使其能够提前结束效力待定之状态。然而，这一权利配置方案可否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在善意相对人

行使撤销权后，能否就其已受之损害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学界目前对此存在不同

看法，本文将立足于《民法典》第 171 条，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2. 诸学说之评析 

(一) 否定说 
通说认为，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后，无权再依《民法典》171 条第 3 款向无权代理人主张责任。

有学者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一方面，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将使代理人遭受不利——代理人丧失

行为被追认从而免除责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能会诱发相对人投机行为——相对人根据市场行情通

过撤销来逃避被代理人的追认[1]。亦有学者从无权代理人责任的构成要件上给出形式理由，即相对人撤

销使得法律行为不再生效，这时自然也就不存在该无效行为之上的责任问题[2] [3]。还有学者从责任承担

的因果关系上给出解释，认为此种情形之下行为无效的直接原因来自相对人并非无权代理人[4]，因而不

能称为承担责任的前提。 
德国学界否定说为通说，多数学者认为，只要交易相对人依据《德国民法典》178 条 1 的规定行使了

撤回权，那么《德国民法典》第 179 条 2 所规定的责任即归于消灭[5] [6] [7]。布洛克斯特别强调无权代

理行为的可追认性，其认为一旦行为相对人行使了撤回权，该法律行为便终局无法追认，无权代理人自

然无需承担责任。 
以上观点存在值得斟酌之处。首先，从《民法典》第 171 条第 3 款文义来看，其采取“行为未被追

认”而非“本人拒绝追认”之表述，未被追认可能包括多种情形，其中就有可能因相对人撤销而导致行

为无法追认，因而并没有理由将该情形排除在无权代理人责任承担的前提之外。其次，从立法目的来看，

该款本就是为了进一步保护被置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关系之中的善意相对人，而非维持本人之追认权

以及无权代理人的免责可能性，因而没有必要为了使无权代理人获得免除责任的机会而让善意相对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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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民法典》第 178 条：到合同被追认时为止，另一方有权撤回，但另一方在合同订立时知道代理权的欠缺的除外。该项撤回

也可以向代理人表示。 
2《德国民法典》第 179 条：作为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的人不证明其代理权的，有义务依另一方的选择，或者向另一方履行，或者

赔偿损害，但以被代理人拒绝追认合同为限。代理人不知道代理权的欠缺的，仅有义务赔偿另一方因信赖该项代理权而遭受的损

害，但不超过另一方就合同之生效所拥有的利益的数额。另一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权的欠缺的，代理人不负责任。代理人是限

制行为能力人的，也不负责，但代理人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而实施行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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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本人追认，毕竟一定的延误将极大可能造成不应有的进一步损失。最后，撤销权的设定并非法律对善

意相对人的一种优待，是固属于缔约自由的内容，毕竟，代理人是否拥有代理权是相对人缔约时的重要

考量因素，当其获知无权代理的信息时，自然拥有重新决策的机会，而在决策时将当下市场行情考虑其

中亦无可非议。 
(二) 肯定说 
持肯定说者首先从法律赋予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的目的出发，论述其立场的正当性。撤销权与无权代

理人责任之配置具有不同的保护目的[8]，撤销权旨在使善意相对人尽快从不确定的法律状态之中解脱出

来，而在终结该法律行为之前，善意相对人已因无权代理行为遭受一定损失，其无法因行使撤销权而完

全实现目的，故而两者并不冲突。此外，若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后无法再向无权代理人主张责任，则

善意相对人将会因担心丧失针对无权代理人主张责任的机会从而放弃行使撤销权，其唯一可尽快确定法

律关系的手段系行使催告权，而在我国法上，催告后需要等待最长达到三十日，等待即意味着延误，延

误即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善意相对人因害怕丧失弥补损失的机会只能放弃撤销权进而选择漫长的等待，

这无异于变相剥夺了相对人的撤销权，也同时将给相对人造成更加重大的损失。为明晰这一利益状况，

构建如下模型予以说明： 
B 经营一高档餐厅，A 常年为其供货，2023 年 1 月 1 日，B 授权 A 为其购入进口海鲜，授权时 B 暂

时丧失行为能力，A 对此并不知情。A 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以 B 的名义与 C 订立进口海鲜买卖合同，

约定 1 月 15 日交付货物，该产品保鲜期较短，1 月 15 日凌晨货物到港 C 方得知 A 实际无代理权限，此

时若 C 再催告 B 等待其追认，则需承担货物变质腐烂的风险，思量之下，决定撤回该行为。 
该例之下，若 B 在接到通知当日便作出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则 C 在满足其他无权代理责任构成要

件下可要求 A 承担无权代理人责任；若 C 直接撤销先前行为却无法请求 A 承担无权代理人责任，其可能

的救济手段为： 
1) 请求 B 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磋商与接触由 B 有意识地引起，其未尽应为的“积极照顾义务”

则依缔约过失制度，C 可向 B 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这一责任承担的前提是 B 存在过失，在本案中并不适

用。 
2) 请求 A 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与上述情形相同，若 A 不知且无从得知 B 授权时丧失行为能力，则

其对代理权的欠缺并不存在过失，此时 C 相应地也就无法向 B 主张缔约过失责任。 
3) 请求 A 承担侵权责任：侵权法领域，依一般过错责任原则，被害人应对加害人的过错负举证责任。

即使 A 明知或应知其无代理权，但其足够自信被代理人嗣后将对无权代理行为进行追认亦难谓就 C 之损

害存在过错。过错侵权责任本身构成要件的严格性意味着 C 的救济难度有所加大，维权成本亦相应提高。 
若 C 未行使撤销权，其尚可催告本人后等待追认期间届满，而后依据《民法典》第 171 条第 3 款请

求无权代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责任为法定特别责任，无需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前提。该例的两种

情形下 C 所处的利益状态并未有明显区别，C 选择撤销先前行为仅仅是为了结束该不确定的法律关系，

而因信赖代理人有代理权所遭受的损失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救济，相对人行使撤销权是一般理性人在

衡量之后为避免损失扩大所采取的举措，本是值得赞扬，却使其遭受不利益，似乎有失公平正义之要求。

另外，若承认 C 即使撤销该行为仍能要求 A 承担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从而最小化降低其损失并且也有

利于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 

3. 一种解释方案——区分考虑 

(一) 相对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基于善意的理解 
传统观点认为，此处的“善意”应理解为“相对人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并且，此处“善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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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 171 条第 3 款中的“善意相对人”采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第 171 条第 2 款与第 3 款以及第 172
条中规定的相对人的“善意”具有不同含义，三者所呈现的是“由仅排除明知、排除重大过失、排除一

切过失”的从宽松渐趋严格的趋势[9]。近来亦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主张能够行使撤销权的善意相对人应

是“相对人不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无权代理”情形[10]，其主要理由在于：法律赋予相对人以撤销权已是

优待，毕竟相对人是基于意思自治进入该交易从事该法律行为，不能够使其有出尔反尔的机会，因而在

撤销权的要件上应更为严苛不必再施慷慨。 
但值得审视的是，“法律赋予相对人撤销权为对其慷慨”此先入为主的观念本身即存在缺陷，因为

善意相对人在进入该交易时并未完全实现其意思自治，至少选择交易相对人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

限制。与此同时，法律赋予本人追认与拒绝追认的权利，这更加使得善意相对人处于极其不确定的状态，

因而撤销权是善意相对人本应享有的权利，这是基于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故而，只要相对人在与行为

人实施法律行为时主观上不知其无代理权，那么该相对人即属善意。 
(二) 当相对人应知而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时 
在相对人应知而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时，其仍属于《民法典》第 171 条第 2 款所称的善意相对人。

但第 171 条第 4 款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

承担责任”，依文义来看，法律并未在该条的适用上加之其他要件，也即表明，只要存在无权代理情形

便有该条的适用空间。根据体系解释，结合第 171 条第 2 款及第 4 款，由于相对人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

其属于第 2 款“善意相对人”，则其可行使撤销权撤销该法律行为，若该相对人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

权则符合第 4 款的构成，相对人依与有过失规则与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以上分析表明，应

知而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的情形下，相对人在行使撤销权之后，若行为人存在过错，仍能就其因无权代

理行为造成的损失获得救济，只不过其追责依据并非《民法典》第 171 条第 3 款之无权代理人责任，毕

竟其不具备该责任承担得前提，而此时行为人承担责任得依据只能是缔约过失或侵权责任原理。比较法

上，《德国民法典》第 179 条第 3 款以及《日本民法典》第 117 条第 2 项与我国规定有所不同，以上两

法均规定，若相对人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行为人欠缺代理权，不承担无权代理人责任。其理由在于，相

对人对于行为人欠缺代理权的情况既属于明知或过失而不知的状态，即无正当的信赖，故而应当承受由

此造成的不利益。我国民法典之所以不同于德日两国立法，是出于法政策考量[11]，但在解释上，宜认为

相对人应知而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情形时，相对人虽能通过行使撤销权而结束其效力待定之状态，但无

法再依《民法典》171 条第 3 款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法定无过错责任。 
(三) 当相对人不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时 
学界通说认为，不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即为第 171 条第 3 款所称之“善意相对人”

[12]。若认为此时的善意相对人在行使撤销权之后无法再向无权代理人基于《民法典》171 条第 3 款主张

无权代理人责任，那么回观前文所举案例，仅在行为人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善意相对人 C 才可能依据缔

约过失或侵权责任原理向 A 主张损害赔偿。一方面，如前文所言，在善意相对人获知行为人无代理权事

实之前，其已为缔约以及履行支出费用，若仅因其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反被置于未采取任何措施情况

下更为不利的地位，似乎有违公平正义之要求，在评价上存在矛盾。另一方面，相较于信赖代理行为有

效而继续进行交易之相对人，撤销权之行使同时意味着相对人不愿再与本人进行交易，自然也就不存在

有效法律行为之上的债务履行问题，故而相对人无合理理由再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或就履行利益赔

偿进行赔偿。因此，当相对人不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时，在其撤销法律行为后，仍能就

其因信赖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遭受的损失依据《民法典》第 171 条第 3 款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无过错的

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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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立足于《民法典》第 171 条，着重探究，当善意相对人撤销行为之后，能否再基于《民法典》

171 条第 3 款向无权代理人主张无权代理人责任的问题。 
首先，能够行使撤销权的善意相对人应为“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的相对人。其次，为有效保护善

意相对人的利益，亦平衡无权代理人与本人之利益，应区分情形考虑善意相对人如何向无权代理人主张

责任。当善意相对人应知而不知无权代理情形时，因其本身不符合《民法典》第 171 条第 3 款对相对人

善意之要求，故而无法主张无权代理人责任；当善意相对人不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无权代理情形时，应

依据《民法典》第 171 条第 3 款，使无权代理人承担无过错的法定赔偿责任，且赔偿范围以履行利益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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